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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调整的必要性

200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9号）中，首次提出了禁养区域概念

2013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643号，2014

年 1月 1日起施行）作为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

规性文件，明确了以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问题的根

本途径，为规模化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指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明

确了禁养区划分标准、适用对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激励和处

罚办法。

2015年 4月，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

17号），明确提出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2016年 10月，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

原环境环保部、农业部印发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

办水体〔2016〕99号），对畜禽养殖禁养区的概念、划定标准、划

定范围等作了进一步规范，用以指导各地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2017年 7月，大安市人民政府根据《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吉林

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吉环发

〔2017〕1号）文件要求，依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及

其他畜禽养殖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大安市行政区

域内畜禽养殖禁养区进行了划定，并印发了《大安市人民政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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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环保局关于申请对大安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批准实施

报告>的批复》（大政函〔2017〕03号）。

原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实施期现已超过 5年，方案实施至今，

对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场空间和结构，促进畜禽养殖生产与生态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正面作用，畜禽养殖污染防控取得一

定成效，但近几年来也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亟需优化调整。一是

2023年 12 月 28日，《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

人”和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

（白政函〔2023〕147号）》，使大安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面积增加，

即依法应划定的禁养区面积增加；二是原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依

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10年第 7号）将城

镇建成区的规划区域及外延 500m范围划为禁养区，范围较大；2022

年 12月 1日起施行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8号）将原《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10年

第 7号）中动物饲养场与居民生活区保持 500m以上的距离，修订为

动物饲养场与居民生活区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2024年 6月 11日吉

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大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吉政函〔2024〕47号），大安市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发生变化；三

是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的需要。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查干湖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查干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根据省政府

《研究查干湖生态保护专题会议备忘录》精神，查干湖生态治理专项

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查干湖生态治理专项工程实施方案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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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强查干湖(大安片区)周边畜禽养殖综合管理，修订《大安市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综上，为进一步优化大安市畜禽养殖业的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

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水域的生态环境保

护，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为开展后续的畜

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提供重要支撑，应以“三区三线”为基础，

科学划定（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以下简称禁养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环

境保护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

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

55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大安市实际，编制了《大安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定（调整）方案》（本方案）。

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

和部署，科学划定（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以调整优化畜禽养殖业

的生产布局，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政

规章为依据，依法划定（调整）畜禽禁养区范围。全面开展大安市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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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畜禽养殖

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

境全面协调发展。

1.3 划定（调整）原则

依据指导思想，在划定（调整）畜禽禁养区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原

则：

（1）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2）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

（3）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4）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5）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和环保排放标准的原则。

1.4 划定（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3年 3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 1月 22日修订；

（6）《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 10月 7日；

（8）《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 2月 6日；

（9）《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 8号；

（10）《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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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

（12）《规模化畜禽场良好生产环境 第 1 部分 场地要求》

（GB/T 41441.1-2022 ）

（13）《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14）《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1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

（16）《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开展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吉环发〔2017〕1号）；

（17）《大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环保局关于申请对大安市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批准实施报告>的批复》（大政函〔2017〕

03号）；

（18）《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55号）；

（19）《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

（环办土壤函〔2019〕735号）；

（20）《关于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

展的通知》（吉环发〔2019〕27号）；

（21）《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

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

〔2023〕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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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3年

2月。

1.5 原禁养区划定范围

根据《大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环保局关于申请对大安市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批准实施报告>的批复》（大政函〔2017〕03

号），大安市禁养区总面积 163.34km²，占大安市国土面积的 3.35%。

其中，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0.0876km²，大安市农村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0.1159km²，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62.5km²，城镇

居民区禁养区面积 100.64km²。

表1-1 调整前大安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汇总表

畜禽养殖禁养区类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

围
面积（km²）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 0.0876

大安市农村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 0.1159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27.72

缓冲区 34.78

城镇居民区 建成区外扩500米范围 100.64

合计 1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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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与交通

大安市位于吉林省西北、白城市东南部。地处松嫩平原中部，地

理位置处于东经123°08′45″至124°21′56″和北纬44°57′00″至45°45′51″

之间。东与黑龙江省肇源县隔嫩江相望，北隔洮儿河与白城市洮北区、

镇赉县相邻，南和松原市接壤，西与洮南市、通榆县毗连。全市东西

长约 90km，南北宽约 75km，幅员面积 4879km²。

大安市交通便利，公路、铁路、水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长白、

通让铁路在大安北站相交，境内营运里程 133.5km，贯穿 12个乡（镇），

有大小火车站 12个，大安站和大安北站为国家二级站，连接全国各

大中心城市。城乡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通车里程 757.8km。图

乌（图们—乌兰浩特）高速公路和安乾（安广—乾安）公路是市内公

路主要干线，图乌高速公路由东至西贯穿全境。

2.1.2 气候气象

大安市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缘，属于北温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性

气候区。受大陆环流影响，在冷暖气团交替控制下，四季气候变化明

显。其特点是：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少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

寒冷漫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12.40mm，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702.44mm，多年平均气温为 4.4℃，年平

均积温 2921.3℃，无霜期为 152天。夏季多为偏西南风和西北风，多

年平均风速为 3.79m/s。该地区日照时间长，光照充足，多年平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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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数为 2968.2小时。

2.1.3 地形地貌

大安市地势东南部低，西北部高，最高海拔 165.3m（新荒乡沙

陀子），最低 120m（龙沼乡三王泡），比降为五千分之一，地形平

坦开阔，起伏小。大安市境内地貌类型可分为台地（一阶段地）、平

川、沙丘、低洼地 4种类型。其中，平川地占总面积的 26.5%，地平

地（洼地）占 48.8%，台地占 15%，沙地占 9.7%。

台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呈弧形隆起地带，起伏较大；平川地

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各乡（镇），呈波状起伏，其间有少量固定沙丘，

多呈漫岗漫川地；沙丘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各乡（镇），其间多为半固

定沙丘，沙丘间是大片低平地；低洼地主要分布在洮儿河南岸和霍林

河流域各乡（镇），其间也分布有少量沙丘。

2.1.4 水文地质特征

2.1.4.1 地表水

大安市地处松嫩平原中南部低平原区。全市属嫩江水系，幅员涉

及嫩江、洮儿河和霍林河 3大河流，市内有泡沼和水库 47处。

嫩江是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麓伊勒呼

里山，流经黑龙江的嫩江县、讷河县、齐齐哈尔市、杜尔伯特旗、泰

来县，从镇赉县十家子入吉林省境，入境后经镇赉县、大安市、前郭

县汇入松花江。全长 1490km，流域面积 38748km²。在大安市境内长

62km，流域面积 300.3km²，经过大安市的月亮湖、太山、大赉、四

颗树等乡镇。



大安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

9

嫩江大安市段河道比降在 0.04‰～0.07‰之间，水流平缓，河床

稳定；河道曲折，沟汊众多，成网状，主槽宽。嫩江每年的 6～9月

为汛期，最高洪峰出现在 8月中下旬至 9月上旬，9月下旬水位回落，

流量流速随之减小。11月份流量减小最快，2月冰冻期流量最小。

受气候影响，每年 11月上旬江面结冰，4 月上旬开江。结冰期

160天左右，稳定封冰期 132天。平均冰厚 0.88m，最大冰厚 1.11m

平均水温 26.8℃，稳定封冰期水温 0℃。

嫩江水质属一级水质，适宜农田灌溉、人畜饮用和工农业用水。

嫩江水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0.62kg/m³。

洮儿河是嫩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前旗大兴安岭的高岳山。在洮南市市区北与其支流蛟流河交汇，

向东流不远转向东北镇赉县的黑帝庙、四家子等地，流入月亮湖水库，

再经哈尔金闸注入嫩江，全长 595km，流域面积 33100km²。在大安

市境内长 147km²，流域面积 1267km²，流经的乡镇有舍力、烧锅镇、

新艾里、东方红农场、丰收、安广，大安市位于洮儿河的末端。近年

来，由于洮儿河的察尔森水库蓄水和两侧径流的开发利用，加之气候

干旱，中下游经常出现断流。

大安市的洮儿河段，位于比较宽阔的平原上，明显的河床窄而浅，

流量在 50m³/s时就开始出槽漫滩，汛期水面宽度 3.5～10km。河道

自然比降较缓，上游来水带着大量的泥沙，到这里后因水流流速缓慢，

泥沙开始沉落。汛期年平均输沙率为 19.1kg/s，年平均输沙量 60.40

万 m³。洮儿河的结冰期一般在 10月下旬，封河时间是 11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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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冰期在 5个月以上。

霍林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的大兴安岭德福特

勒罕山北麓，自扎鲁特旗西北入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从白城市的

通榆县同发牧场西北入通榆县，在向海乡分中、南、北三股。中股入

兴隆水库，出库后于莫林查干屯东南汇入北股，南北两股分别在胡家

店和双岗穿过平齐铁路，向东南流入大安境内。北股在大安市的大岗

子镇欧力村入境，经龙沼、新平安，到海坨；南股在龙沼镇红光村入

境，经龙沼镇、海坨乡在大榆树乡胡家窝堡与北股汇合，又经西大洼

乡注入查干湖，出查干湖入库里泡后注入嫩江。霍林河全长 659km，

流域面积 8061.4km²。在大安市境内长 120.5km，流域面积 3277.81km

²，多年平均径流量 2.16亿 m³，河道比降 0.2‰～0.3‰。霍林河只是

上游有河道，中下游从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开始就无河道，河床窄

而浅，河水沿草甸湿地漫流。一般年景河水只流到通榆县西部边界，

只有在丰水年河水才通过通榆县、大安市流入查干湖。丰水时水漫遍

野，一片汪洋，水面宽达 10～20km，涨落缓慢，形成大片沼泽湿地。

2.1.4.2 地下水

从成岩时间上，新近纪末气候变冷，山麓出现冰川，自早更新世，

本区接受了汇流而来的冰水堆积，即白土山组冰水砂砾石层。受大赉

隆起影响，白土山组堆积厚度变化较大，在十八家户一带地层缺失。

位于隆起部位的月亮泡、太山、联合、大榆树一带厚度较薄，仅 2~9m，

向东西两侧逐渐增厚，一般 10~30m，颗粒随之变粗。白土山组与下

伏泰康组角度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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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初，受月亮泡断陷影响，本区继续大幅度沉降，湖水相

继扩大，沉积了 35~70m厚的大清沟组湖相沉积层，覆盖于下更新统

白土山组地层之上，构成了白土山组含水层弱透水顶板。

从晚更新世始，地壳抬升，湖水退缩，沉积了顾乡屯组冲湖积黄

土状亚砂土及粉细砂沉积层。沉积厚度 3~15m。

全新世地壳运动相对稳定，在地质、气象、水文等综合因素作用

影响下，沿河谷地带堆积了 2~7m厚的冲积层，地表形成条带状分布

的风积层，低洼地段形成湖沼堆积层。

从地质构造上，大安市位于松嫩平原中部，区域地质构造和新构

造的震荡性升降运动，决定了本区的地层沉积分布规律，同时也控制

了区内的地下水赋存条件。白垩系构成本区基底，缺失古近系地层。

新近系层继承性沉降不整合于白垩系地层之上。根据沉积韵律可划分

为大安组和泰康组两套沉积，两者在分布和规模上基本一致。

大安组厚度和岩性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厚度变薄颗粒变细。大安

组上部为灰色、灰绿色、褐黑色的泥岩，泥质粉砂岩为主；下部为灰

色、灰绿色、灰白色细砂岩，中粗砂岩及含砾中粗砂岩和砂研岩；底

部为砂研岩，含砾粗砂岩、粉砂岩泥岩。一般埋深在 150~180m之间，

厚度 50~80m，在水平方向上，呈现出自西向东颗粒变细、厚度变薄

的规律。

泰康组覆于大安组之上，厚度和岩性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厚度变

薄颗粒变细。泰康组一般埋深在 30m以下，厚度一般为 70~100m，

由 2~3个不完整的沉积韵律所组成。砂岩、砂砾岩的沉积总厚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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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岩总厚度。在丰收、大赉等地顶部以钙质胶结的砂岩、砂砾岩与

第四系松散的沉积物分开，单层厚度 0.5左右。泰康组自西向东也呈

现出颗粒变细、厚度变薄、层次减少的递减规律。岩性上部为灰绿色

砂岩、砂砾岩、灰黑色泥岩，具有水平层理、弱胶结。砂岩、砂砾岩

分选性差，颗粒呈次圆状。下部为灰白色砂岩、砂砂岩夹薄层泥岩，

呈泥质弱胶结。

白垩系地层分布全市，为泥质岩和碎屑岩，内陆相沉积，一般埋

深在 200~259m以下。第四系受大赉隆起控制，松散物大面积堆积，

堆积层厚薄不均，总厚度 70~80m。

下更新统白土山组为冰水堆积物，砂砾石层夹薄层砂和砂质粘土

透镜体。全域广泛分布，仅在海坨乡十八家户一带缺失。在月亮泡、

太山、联合、大榆树一带，由于位于隆起带轴部，而使沉积厚度变薄，

一般为 2~5m，埋深较浅，一般在 50m左右。隆起轴线东侧的大赉、

四棵树一带有增厚趋势，厚度 4~12m，埋深一般为 60m。隆起轴线西

侧的两家子、同建一带，厚度为 4~12m，埋深 50~60m。安广、平安

以西因受隆起带影响较小，沉积厚度较稳定，一般为 10~15m，埋深

60~70m。

中更新统大青沟组湖相沉积特征明显，岩性单一，主要为含淤泥

质的粘性沉积，局部夹满层砂或透镜体，厚度一般为 4~5m，埋深

35~70m。

上更新统顾乡屯组为河流相沉积的粉细砂和黄土状土，厚度为

4~15m。河相沉积主要分布在江河沿岸地带。洮儿河一带为 2~3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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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性，局部夹砂砾石透镜体；霍林河盲尾散流带分布 2~3m厚的粘

性土；在嫩江河谷地带，上部为亚砂土、亚粘土，下部为细砂，厚度

6m左右。湖相沉积分布在零星的湖沼周围，为含淤泥质的粘性土，

厚度为 1~2m。

全新统风成堆积物主要分布在西部舍力、六合、叉子、大岗子一

带及河谷后缘台地上，为浅黄色中细砂。

2.1.5 区域土壤与植被

（1）土壤

大安市境内土壤共有 8个土类，15个亚类，20个属，59个种。

8类类型分别为黑钙土、淡黑钙土、草甸土、风沙土、冲积土、沼泽

土、盐土、碱土。

（2）植被

区域内的植被包括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

①天然植被

大安市区域内天然植被主要为草地，草地类型为羊草草甸，羊草

又称碱草。羊草的适应性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的低平原的盐渍化

土壤上，并形成单优势种的群落，成为该地区的景观植被。

②人工植被

人工植被包括森林植被和农田植被（基本为旱地植被）。森林植

被主要为农田防护林，主要分布在农田防护带、沙岗，村屯周围、道

路两侧。农田植被主要为玉米、大豆、高梁、薯类、杂粮、蔬菜等农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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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经济概况

大安市下辖 10个镇、8个乡（1个蒙古族乡）、5个街道、10个

场站、223个行政村、619个自然屯，设有 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全

市有汉、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

瑶、白、哈尼、达斡尔、锡伯等 17个民族。

2022年大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0%，

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2.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5%，城镇和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和 13%。

大安物华天宝、资源富集。富有“油、气、水、地、风、光”等

六大自然资源，已探明石油储量 2.1亿吨，天然气储量 100亿立方米，

油气当量近吉林油田四分之一；域内“一江两河”（嫩江、霍林河、

洮儿河）环绕，水域面积占全省的七分之一，年淡水鱼产量达 1700

万斤，以月亮湖为代表的野生鱼“敢为天下鲜”；实施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让“瀚海”喜变“良田”；全域可利用风

场超过 1600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三分之一，规划了风电、光伏

“双千万千瓦”大基地，既是全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又是美丽富饶

的“鱼米之乡”。

大安基础雄厚、活力绽放。国家园林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平安

城、卫生城”交相辉映，域内“一区六园”、湿地公园、文化乐园联

动共生。世界 500强企业、国内 500强企业落户生根，风力发电、油

气化工等一批大项目蓄积后劲，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石油配套、服装

鞋帽等“工业重点产业”和弱碱水稻、棚膜瓜菜、肉鸡肉牛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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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竞相齐舞，已成为全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和全省最具发展潜

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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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养区划定范围识别

3.1 识别依据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及《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号，2014年 1月 1日施

行）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分五大类：

第一类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的陆域范围。

第二类为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第三类为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

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第四类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根据城镇现行总体

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

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

第五类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3.2 识别结果

3.2.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17〕70号）》和《白城市人民政府关

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2023〕147号）》，可知大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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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保护区包括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安

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 56处农村集中式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17〕70号）》，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

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总面积约 0.0876平方

公里，只设一级保护区，不设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由 31口水源

井分别划定而组成，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各水源井为中心，半径

30米的圆形区域。各水源井中心坐标详见下表。

表3-1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保护区名称和水源井坐标

编

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称

水源井中心坐标

东经 北纬

1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桥南1#） 124°15′24″ 45°30′16″

2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南2#） 124°15′44″ 45°30′15″

3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南3#） 124°15′33″ 45°30′5″

4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桥北1#） 124°15′34″ 45°30′31″

5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北2#） 124°15′15″ 45°30′29″

6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新1#） 124°15′51″ 45°31′9″

7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新2#） 124°15′49″ 45°31′20″

8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一水源地保护区（新3#） 124°15′38″ 45°31′18″

9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 124°14′15″ 45°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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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2# 124°14′26″ 45°33′20″

11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3# 124°14′20″ 45°33′12″

12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4# 124°14′32″ 45°31′2″

13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5# 124°14′27″ 45°33′0″

14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6# 124°14′45″ 45°32′52″

15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7# 124°15′7″ 45°32′48″

16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8# 124°14′34″ 45°32′49″

17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9# 124°14′50″ 45°32′42″

18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0# 124°15′14″ 45°32′34″

19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1# 124°14′42″ 45°32′41″

20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2# 124°14′55″ 45°32′32″

21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3# 124°14′55″ 45°32′29″

22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4# 124°14′44″ 45°32′26″

23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5# 124°14′57″ 45°32′14″

24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6# 124°15′39″ 45°32′17″

25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7# 124°15′27″ 45°32′7″

26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8# 124°15′13″ 45°31′58″

27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19# 124°16′13″ 45°32′5″

28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20# 124°16′5″ 45°31′48″

29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21# 124°14′54″ 45°31′47″

30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22# 124°14′37″ 45°31′32″

31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第二水源地保护区23# 124°14′56″ 45°31′26″

2、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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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集

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2023】

147号）》，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

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总面积约 0.01413

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仅设一级保护区，共包含 5眼水源井，一级保

护区范围为：以各水源井为中心，半径 30米的圆形区域。各水源井

中心坐标详见下表。

表3-2 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井坐标

编

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称

水源井中心坐标

东经 北纬

1 新水源井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48′6.250″ 45°35′33.858″

2 新水源井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48′18.026″ 45°35′41.520″

3 新水源井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47′14.546″ 45°36′1.435″

4 新水源井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47′36.394″ 45°36′9.920″

5 新水源井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48′2.400″ 45°36′11.460″

3、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17〕70号）》，大安市农村地下水生

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 41口水源井分别划定而组成，只设一级保护

区，不设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约 0.1159平方公

里。范围为：以各水源井为中心，半径 30米的圆形区域。根据《白

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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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2023〕147号）》，

大安市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总面积约 0.0424

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仅设一级保护区，共包含 15 眼水源井，一级

保护区范围为：以各水源井为中心，半径 30米的圆形区域。

综上大安市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包含 56眼水

源井，各水源井中心坐标详见下表。

表3-3 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井坐标

编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称
水源井中心坐标

东经 北纬

1 大安市四棵树乡德昌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一水源地保护区
124°17′32″ 45°32′24″

2 大安市四棵树乡德昌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二水源地保护区
124°17′3″ 45°25′39″

3 大安市联合乡二龙山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4°6′46″ 45°27′13″

4 大安市海坨乡团结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4°2′48″ 45°14′54″

5 大安市海坨乡四家子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5′17″ 45°6′17″

6 大安市龙沼镇太平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5′38″ 45°5′31″

7 大安市新平安镇平安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9′42″ 45°20′35″

8 大安市新平安镇长建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5′23″ 45°22′52″

9 大安市两家子镇同权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52′13″ 45°27′59″

10 大安市太山镇静山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4°7′52″ 45°33′9″

11 大安市丰收镇富安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3′49″ 45°42′5″

12 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合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8′13″ 45°38′42″

13 大安市月亮泡镇汉书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一水源地保护区
123°59′57″ 45°41′38″

14 大安市月亮泡镇汉书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二水源地保护区
124°0′32″ 45°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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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安市月亮泡镇汉书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三水源地保护区
124°0′6″ 45°41′52″

16 大安市月亮泡镇焕新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一水源地保护区
123°56′17″ 45°41′20″

17 大安市月亮泡镇焕新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二水源地保护区
123°56′11″ 45°41′8″

18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民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22′7″ 45°38′51″

19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强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2′27″ 45°40′21″

20 大安市烧锅镇乡四一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0′47″ 45°42′12″

21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裕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25′24″ 45°41′16″

22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国村地下水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29′41″ 45°39′33″

23 大安市大赉乡铁北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4°15′10″ 45°32′24″

24 大安市乐胜乡同生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8′35″ 45°31′9″

25 大安市乐胜乡古城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8′15″ 45°23′12″

26 大安市乐胜乡长源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5′21″ 45°23′28″

27 大安市安广镇地下水生活饮用水一水

源地保护区
123°46′3″ 45°34′22″

28 大安市安广镇地下水生活饮用水二水

源地保护区
123°45′17″ 45°34′59″

29 大安市安广镇地下水生活饮用水三水

源地保护区
123°45′33″ 45°35′55″

30 大安市安广镇地下水生活饮用水四水

源地保护区
123°45′40″ 45°35′48″

31 大安市安广镇永庆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7′40″ 45°37′12″

32 大安市安广镇永强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43′22″ 45°35′36″

33 大安市安广镇永兴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39′42″ 45°20′35″

34 大安市叉干镇光明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26′58″ 45°26′58″

35 大安市叉干镇庆发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一水源地保护区
123°22′54″ 45°26′4″

36 大安市叉干镇庆发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123°23′14″ 45°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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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二水源地保护区

37 大安市舍力镇庆生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17′38″ 45°33′19″

38 大安市舍力镇庆功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13′28″ 45°30′52″

39 大安市舍力镇庆民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10′46″ 45°28′56″

40 大安市舍力镇庆有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10′25″ 45°27′24″

41 大安市舍力镇民权村地下水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
123°18′43″ 45°35′27″

42
烧锅镇乡富民村烧锅镇供水水源井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32′7.078″ 45°38′52.062″

43
烧锅镇乡富国村哈拉火烧屯水源井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29′41.267
″ 45°39′33.630″

44
烧锅镇乡四一村牛克吐屯水源井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123°30′47.442
″ 45°42′13.215″

45
烧锅镇乡富裕村杜家围子屯水源井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25′26.564
″ 45°41′17.045″

46
联合乡红旗村苗家围子屯水源井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124°10′44.312
″ 45°29′21.984″

47
联合乡二龙山村水源井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124°6′27.942″ 45°27′27.635″

48
新平安镇平安村安置小区水源井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123°40′1.306″ 45°20′19.383″

49
大岗子镇岗上明珠物业有限公司水源

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23°34′23.009
″ 45°14′6.209″

50
乐胜乡永健村乃音召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3°44′3.940″ 45°29′31.600″

51
太山镇宝石村后宝石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4°11′5.593″ 45°35′44.968″

52
太山镇万山村前宝石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4°14′6.340″ 45°34′3.926″

53
太山镇静山村于围子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4°7′52.777″ 45°33′9.291″

54
四棵树乡大洼村大洼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4°11′29.658
″ 45°24′49.917″

55
安广镇永强村王三家卜屯水源井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123°43′27.435
″ 45°35′39.553″

56
安广镇永兴村沙坨子屯水源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3°45′11.447
″ 45°41′3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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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然保护区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

缓冲区和核心区在大安市行政区域内。1986年吉林省政府批准成立

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省级），2007年国务院批准查干湖自然保护区

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为 506.84 km²，其中核心区

面积为 155.31 km²、缓冲区面积为 193.34 km²、实验区面积为 158.19

km²，设外围保护带 146.66 km²。大安市行政区域内缓冲区面积

34.78km²，核心区面积 27.72km²，合计总面积为 62.50km²。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西部地区（主要涉及松

原市前郭县和乾安县，以及大安市范围），霍林河末端与嫩江的交汇

处，其东临嫩江及松花江，南为前郭灌区（松花江河谷冲积平原）及

松花江与霍林河的平原分水岭，西为霍林河河谷平原，北为大安台地

及嫩江古河道。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24°03′28″-124°30′59″，北纬

45°05′42″-45°25′50″，是吉林省最大的淡水湖泊。其中，隶属松原市

的前郭县境内面积为 430.30k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85%；乾安县境

内面积为 14.04km²，占 2%；隶属于白城市的大安市境内面积为

62.50km²，占 13.0%，另设外围保护带 146.66km²。查干湖湖面南北

纵长 37km，东西最宽处 17km，湖岸线周长达 128km，湖面高程为海

拔 130m时，水面面积可达 325km²，蓄水量为 6.5亿 m³。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以查干湖为主体

的湿地生态系统和以东方白鹳、丹顶鹤等为代表的珍稀鸟类。

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址设在查干湖与新庙泡之间，即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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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旅游经济开发区起步区内。保护区管理局行政隶属吉林省水利厅，

保护区管理局内设办公室、综合管理科、湿地保护科、科研科、野生

动物保护科、宣传教育科，生态监测站和 5个管护站。

3.2.3 风景名胜区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大安市范围内无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

胜区。

3.2.4 城镇居民区

根据《大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吉政函〔2024〕

47号），将大安市中心城区和 10个镇（安广镇、两家子镇、舍力镇、

月亮泡镇、新平安镇、叉干镇、丰收镇、太山镇、龙沼镇、大岗子镇）

镇政府所在地的现状建成区识别为城镇居民区。

3.2.5 依照法律法规应当划定的其他区域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文件基本要求，应“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

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

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

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

环境管理，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本方案已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

民区范围进行识别，其他应识别区域还包括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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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属嫩江水系，行政区范围内涉及嫩江、洮儿河和霍林河 3

大河流。根据常规监测数据，嫩江和洮儿河水质基本能够维持Ⅲ类标

准；霍林河水质不能满足Ⅲ类标准。霍林河水域末端属于吉林查干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查干湖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河湖湿地遍布，

江河泡沼星罗棋布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植被多处于原生状态，动植物

资源丰富，珍稀濒危物种繁多，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查

干湖保护区内广泛分布的大量湿地，在调节吉林省西部气候，增加附

近地区湿度、减缓风沙活动强度和频率、补充周围地下水等生态系统

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维系

吉林省西部地区生态安全及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1月 30

日修订）中“第三十八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在所辖区域内划定畜禽禁养区”之规定，根据以上分析，结合

大安市生态保护区红线划定结果，本方案将霍林河水域末端识别为重

要湖库周边，并进行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综上，本方案将对大安市已识别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城镇居民区以及重要湖库周边进行畜禽禁养区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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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畜禽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

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应划定为禁养区范围。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17〕70号）》和《白城市人民政府关

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2023〕147号）》，大安市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仅设一级保护区，无二级保护区，故将大安市城区地下

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和 56处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划定为畜

禽禁养区，其面积为 0.26km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边界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安

市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17〕70

号）》和《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和农村集

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方案的批复（白政函〔2023〕

147号）》中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边界范围为准。

表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统计表

禁养区名称 禁养区范围
面积

（km²）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畜禽禁养区

以31口水源井为中心，半径30
米的圆形区域

0.0876

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畜禽禁养区

以5口水源井为中心，半径30
米的圆形区域

0.01413

农村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以56口水源井为中心，半径30 0.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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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禁养区 米的圆形区域

合计 0.26

4.2 自然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应划定为禁养区范围。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将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安市

行政区域内的缓冲区和核心区划定为畜禽禁养区，其面积为 62.5km²。

大安市自然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边界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河

北塞罕坝等 19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的通知》（国办发〔2007〕

20号）中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安市行政区域内的缓

冲区和核心区边界范围为准。

表4-2 自然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统计表

畜禽养殖禁养区类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 面积（km²）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27.72

缓冲区 34.78

合计 62.5

4.3 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应划定为禁养区范围。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大安市范围内无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

胜区，故本方案不划定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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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应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

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

展，科学设置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 1月 22日修订）中第

二十四条“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

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一）场所的

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

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 8号）中第六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

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一）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

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综上：鉴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要求动物饲养场与居民生

活区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则动物饲养场与居民生活区之间具体的空

间位置关系应根据污染源的性质和当地的自然、气象条件等因素，通

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大安市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基本

重合，故本次只将大安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及各镇建成区边界作为城镇

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的边界，其面积为 33.2km²。

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边界以《大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中的大安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及各镇建成区边界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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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范围统计表

序号 行政区域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千米）

1 大安市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建成区 16.22

2 安广镇 城镇建成区 6.26

3 两家子镇 城镇建成区 3.65

4 舍力镇 城镇建成区 2.67

5 月亮泡镇 城镇建成区 0.75

6 新平安镇 城镇建成区 1.37

7 叉干镇 城镇建成区 0.55

8 丰收镇 城镇建成区 0.26

9 太山镇 城镇建成区 0.30

10 龙沼镇 城镇建成区 0.79

11 大岗子镇 城镇建成区 0.38

合计 33.2

注：大安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及各镇建成区范围以《大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中的规划范围为准。

4.5 大安市应当划定的其他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应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

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

养区范围。本方案根据《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将霍林

河水域末端识别为重要湖库周边，并进行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根据《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30

日修订）中“第三十八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在所辖区域内划定畜禽禁养区”之规定，根据以上分析，结合

大安市生态保护区红线划定结果，本方案将霍林河水域末端识别为重

要湖库周边，并进行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以大安市四棵树乡大榆树村西侧为起点、海坨乡前进村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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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通线（G232）县级公路以东及海坨乡榆树村、黑山村、前进村

刘家围子屯沿线，属于霍林河水域末端和查干湖近湖岸带，极易受养

殖污染，属于对查干湖水环境影响较大区域，应划定为畜禽禁养区。

综上，在实地勘察，结合有关地物信息，明显标志的基础上，确

定以大安市四棵树乡大榆树村西侧为起点、海坨乡前进村为终点，在

大通线（G232）县级公路以东及海坨乡榆树村、黑山村、前进村刘

家围子屯沿线距霍林河岸边 50米以北的范围作为大安市应当划定的

其他畜禽禁养区的边界，禁养区面积 62km²。

表 4-4 大安市应当划定的其他畜禽禁养区范围主要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经纬度坐标 大地2000坐标

东经 北纬 X Y

1 124°06'23.356800" 45°22'22.580400" 41586675.199 5014276.489

2 124°06'25.225200" 45°22'18.757200" 41586717.478 5014125.314

3 124°03'04.536000" 45°18'20.552400" 41582446.519 5014025.280

4 124°02'57.739200" 45°18'07.110000" 41582303.854 5013246.602

5 124°02'55.197600" 45°17'54.808800" 41582253.422 5013292.582

6 124°02'53.181600" 45°17'00.405600" 41582231.335 5012877.628

7 124°02'49.887600" 45°16'51.913200" 41582162.952 5012936.840

8 124°02'45.466800" 45°16'45.480000" 41582069.179 5012621.395

9 124°02'35.606400" 45°16'33.139200" 41581859.199 5012155.709

10 124°01'57.795600" 45°16'21.900000" 41581039.499 5012640.551

11 124°01'55.786800" 45°16'17.652000" 41580997.391 5012233.598

12 124°01'43.888800" 45°16'15.718800" 41580738.797 5013974.929

13 124°01'15.463200" 45°16'11.395200" 41580120.856 5014133.272

14 124°01'01.326000" 45°16'16.183200" 41579810.817 5017669.446

15 124°00'52.635600" 45°16'13.324800" 41579622.491 5021021.929

16 124°01'03.759600" 45°15'43.970400" 41579876.415 50211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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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4°00'27.378000" 45°15'34.160400" 41579087.016 5021168.946

18 124°00'28.497600" 45°15'29.253600" 41579113.319 5021179.206

19 124°00'15.789600" 45°15'26.125200" 41578837.446 5021211.890

20 123°59'31.102800" 45°15'01.292400" 41577872.538 5021572.791

21 123°59'24.766800" 45°15'02.836800" 41577733.788 5021611.079

22 123°59'15.730800" 45°14'49.473600" 41577541.799 5021676.674

23 123°59'05.222400" 45°14'51.482400" 41577311.880 5021830.815

24 123°59'02.983200" 45°14'41.283600" 41577266.890 5022249.356

25 123°58'17.907600" 45°14'26.584800" 41576289.327 5022755.864

26 123°58'08.832000" 45°14'42.367200" 41576085.536 5022718.953

27 123°57'35.694000" 45°14'29.464800" 41575367.592 5022773.204

28 123°56'46.255200" 45°15'26.283600" 41574268.775 5023643.294

29 123°56'45.715200" 45°15'31.417200" 41574255.142 5023780.336

30 123°57'13.910400" 45°17'25.728000" 41574828.139 5024230.892

31 123°57'53.402400" 45°19'13.990800" 41575648.694 5024285.403

32 123°57'55.508400" 45°19'17.234400" 41575693.361 5024497.158

33 123°57'57.592800" 45°19'18.717600" 41575738.209 5024660.921

34 123°57'58.154400" 45°19'19.045200" 41575750.318 5024742.506

35 123°57'59.889600" 45°19'20.089200" 41575787.722 5025287.537

36 123°58'32.624400" 45°19'31.501200" 41576496.379 5025378.490

37 123°58'37.473600" 45°19'32.700000" 41576601.533 5025442.762

38 123°58'48.903600" 45°19'34.726800" 41576849.688 5026922.100

39 123°59'16.868400" 45°19'39.478800" 41577456.884 5026965.202

40 124°00'53.737200" 45°19'52.186800" 41579561.422 5027001.146

41 124°02'01.752000" 45°20'07.983600" 41581036.208 5027025.332

42 124°03'34.797600" 45°20'05.935200" 41583062.982 5014276.489

43 124°03'41.054400" 45°20'07.634400" 41583198.526 5014125.314

44 124°04'21.090000" 45°20'35.444400" 41584058.816 5014025.280

45 124°04'29.161200" 45°20'39.807600" 41584232.734 501324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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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24°04'59.268000" 45°20'54.117600" 41584882.225 5013292.582

47 124°05'02.108400" 45°20'55.856400" 41584943.334 5012877.628

48 124°05'10.564800" 45°21'02.635200" 41585124.595 5012936.840

49 124°05'16.051200" 45°21'07.887600" 41585241.832 5012621.395

50 124°05'17.595600" 45°21'10.515600" 41585274.353 5012155.709

51 124°05'22.153200" 45°21'28.126800" 41585366.201 5012640.551

52 124°05'23.427600" 45°21'31.060800" 41585392.713 5012233.598

53 124°05'25.051200" 45°21'33.127200" 41585427.186 5013974.929

54 124°06'13.672800" 45°22'20.578800" 41586465.330 5014133.272

55 124°06'15.469200" 45°22'21.957600" 41586503.834 5017669.446

56 124°06'17.485200" 45°22'23.102400" 41586547.216 5021021.929

57 124°06'19.573200" 45°22'23.865600" 41586592.326 5021122.613

4.6 大安市各类型畜禽禁养区汇总

调整后，大安市禁养区总面积 163.34km²，占大安市国土面积的

3.35%。其中，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0.0876km²，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

积 0.01413km²，大安市农村地下水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0.1583km²，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62.5km²，城镇

居民区禁养区面积 33.2km²，重要湖库周边禁养区面积 62km²。

表4-5 调整后大安市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畜禽养殖禁养区类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
面积

（km²）
占禁养区

（%）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生活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0.0876 0.055

大安市安广镇“千吨万

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0.01413 0.009

大安市农村地下水生活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0.1583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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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核心区 27.72 17.549

缓冲区 34.78 22.018

城镇居民区 城镇建成区 33.2 21.018

重要湖库周边

以大安市四棵树乡大榆树村

西侧为起点、海坨乡前进村为

终点，在大通线（G232）县

级公路以东及海坨乡榆树村、

黑山村、前进村刘家围子屯沿

线距霍林河岸边50米以北的

范围

62 39.250

合计 157.96 100

表4-6 调整前后大安市畜禽禁养区面积对比

畜禽养殖禁养区类

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

调整前

面积

（km²）

调整后

面积

（km²）

变化情

况

（km²）

大安市城区地下水

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 0.0876 0.0876 0

大安市安广镇“千

吨万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0 0.01413 +0.01413

大安市农村地下水

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 0.1159 0.1583 +0.0424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27.72 27.72 0

缓冲区 34.78 34.78 0

城镇居民区 城镇建成区 100.64 33.2 -67.44

重要湖库周边

以大安市四棵树乡大榆树村

西侧为起点、海坨乡前进村

为终点，在大通线（G232）
县级公路以东及海坨乡榆树

村、黑山村、前进村刘家围

子屯沿线距霍林河岸边50米
以北的范围

0 62 +62

合计 163.34 157.96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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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控措施

5.1 管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3 年 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643号）、《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 第 8号）、《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畜禽养殖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8596-200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

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

5.2 管控对象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定义为：“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

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因此，对于禁养区所管控的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来说，尽管其养殖规模和经营主体不

尽相同，但本质上均为畜禽养殖场所，只要达到了省级人民政府的规

定的规模化养殖标准，即可定义为畜禽养殖场（小区）。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畜牧业健康养殖和规模化生

产的意见》（吉政发[2007]44号）和《吉林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

模标准和备案程序》（吉政办明电[2008]70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现

行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规模标准为：

“蛋鸡存栏 2000只以上；肉鸡年出栏 5000只以上；生猪年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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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头以上；肉牛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100只以上；奶牛存栏

50头以上；兔年出栏 5000只以上；鹿存栏 30只以上；貂、狐、貉

存栏均在 100只以上；鹅、鸭存栏分别在 1000只和 2000只以上。”

故本方案以上述养殖规模为标准，定义禁养区所管控的畜禽养殖

场（小区）；未达到上述养殖规模的则定义为散养户。

5.3 管控措施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

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城镇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家畜家禽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放牧、开

矿、采砂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

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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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水体。”

综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养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现有养

殖场应关闭或搬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养区内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

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

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自然保护区禁

养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城镇居民区及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重要湖库周边禁养区禁止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

现有各类畜禽养殖场不得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应加强禁养区范围内环

境的综合整治，严禁在禁养区范围内倾倒、堆放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

物，严防私自新建养殖场。

（3）在禁养区范围以外，新、改、扩建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

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应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遵照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的要求，杜绝污染

物直排，建设完备的粪便、养殖废水及病死畜禽暂存设施，自行采取

粪污生物消纳等综合利用配套措施或委托外单位对畜禽养殖废弃物

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于规模以下的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

如果位于禁养区范围内，则不得擅自扩大养殖量至规模化养殖。根据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空气、水环境、土壤环境质

量巩固提升三个行动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2021〕10号）中《吉

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二、重点任务（六）开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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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污染管控行动 16.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规模化以下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引导散养密集地区建设集中收储点，合理规

划粪污资源化利用处理中心布局。探索粪污就地还田、冬储夏用、转

运集中处置等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大安市应在散养密集地区建

设集中收储点，合理规划粪污资源化利用处理中心布局。探索粪污就

地还田、冬储夏用、转运集中处置等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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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6.1 完善激励机制

对于禁养区内积极配合主动关停、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需要在异地（可养区）继续从事养殖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优先提供养殖用地；市畜牧业管理部门配合乡镇人民

政府对在异地（可养区）继续从事养殖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做

到科学选址、合理规划布局；对符合申报项目的养殖场，积极争取国

家和省、市级相关财政资金支持，用好、用活、用足国家扶持资金。

6.2 强化技术指导

畜牧业管理部门负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日常工作沟通协

调，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指导乡镇开展标准

化生态养殖场（小区）病害物、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开展标准化生态养殖生产、粪污处理的培训指导，改进养殖工艺和设

备，加快设施设备升级。

6.3 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和养殖场建设等有关政策规定，提高社会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治

理的认识，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努力营造畜禽养殖区域规划和污染

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6.4 加大执法力度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

监督管理，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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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负责新（改、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环境影响评

价和审批、排污申报登记等工作，指导、监督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加

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执行“三同时”的监督检测检查。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贯彻执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等法律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做好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联合执法，

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污染环境的违法畜禽养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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